
立法會CB(1)1118/16-17(02)號文件  
 

 
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因應 2017 年 5 月 22 日的會議  
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 
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︰  
 
(a) 政府當局對小組委員會委員下列建議的回應： (i)就墟市對

香港的經濟貢獻進行研究，包括墟市對鄰近經營的行業帶來

的正面效應；及 (ii)容許於公共屋邨設立墟市，為本地社區
提供日常用品，尤其是附近地方並無開設商舖和街市的屋邨

(如田灣邨 )；  
 
(b) 過去 5 年由少數族裔人士設立或參與的墟市列表；  
 
(c) 政府當局會採取哪些措施，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克服在申請

設立墟市時所面對的困難 (例如對複雜程序的理解以及取得
所在社區及區議會的支持等 )；及  

 
(d) 政府當局對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就 "選定地方的墟市

政策 "擬備的資料摘要的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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